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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渡镇人民政府文件

官政〔2017〕16 号

签发人：李 三

官渡镇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印发官渡镇整治小散乱污企业实施方案的

通 知

各行政村，镇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责任单位：

现将《官渡镇整治小散乱污企业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

官渡镇人民政府

2017年 2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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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渡镇整治小散乱污企业实施方案

按照《中牟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中

牟县整治小散乱污企业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牟防领办 12号）文件

要求，为进一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持续改善我镇大气、水

环境质量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全面排查、分类整治、依法依规、限期到位的要求，全

面整治“小散乱污”、“八小”企业，充分发挥环境监管网格力量，

突出镇区、村镇结合部、饮用水源地、生态水系河道附近等重点

区域，打击环境违法行为，消除环境隐患。

二、整治内容

（一）小散乱污企业

不符合产业政策、当地产业布局规划，污染物排放不达标，

以及土地、环保、工商质监等手续不全的。重点是有色熔炼加工、

橡胶生产、制革、化工、陶瓷烧制、铸造、丝网加工、轧钢、耐

火材料、碳素生产、石灰窑、砖瓦窑、废塑料加工、小汽修、露

天喷漆，以及涉及涂料、油墨、胶粘剂、有机溶剂等使用的印刷、

家具等小型制造加工企业，使用燃煤小锅炉的小洗浴、小服装加

工企业。

（二）“八小”企业

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制革、印染、造纸、炼焦、塑料

加工、电镀、染料、农药等“八小”企业，以及提供集中式干洗、

水洗服务的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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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整治步骤和措施

整治时间：2017年 2月至 8月。

第一阶段：全面排查阶段（2 月 5 日至 2 月 26 日）

各行政村、镇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各有关责任单位充分发挥环

境监管网格作用，对在整治范围内的企业进行全面排查，分类登

记造册，建立清单台账，明确责任到人。

第二阶段：综合整治阶段（3 月 3 日至 7 月 29 日）

1．对发现的整治范围内的企业进行分类整治。

对虽有工商注册登记，但没有办理环保批准手续的企业；虽

有工商注册和环保手续，但违规超范围生产经营的企业；且已列

入 2016年违法建设项目清理整治工作中完善、整改类的，限期

完成整改。对未列入的、限期未完成整改的，坚决停产并取缔到

位。

对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，非法建设和生产经营的企业；违

法违规排放污染严重，拒不整改的企业；以及不符合国家产业政

策和准入条件，违规批准设立的企业；坚决停产并取缔到位。

对“八小”企业，严格落实断水、断电、拆除生产设备、清理

生产原料等要求，坚决停产并取缔到位。

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环境影响小、纳入建设项目环评豁免

名录的已建成项目，实行豁免管理。

2．持续开展排查工作。对新发现的整治范围内的企业，分

类登记造册，建立清单台账，按照要求整治到位。

第三阶段：巩固提高阶段（8 月 3 日至 8 月 29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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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行政村、镇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各有关责任单位对查出企业

逐家开展自查自纠，重点对整治企业整改落实及取缔情况进行后

督察，确保整治要求落实到位。镇环保所组织有关部门开展督查，

督查企业比例不少于总数的 20%。

四、工作分工

各行政村、镇人民政府各部门是“小散乱污”、“八小”企业整

治的责任主体，要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作用，结合自身情况，开

展排查整治活动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做好取缔、拆除、关闭等相关

工作，开展后督查，确保整治效果。

环保所负责“小散乱污”“八小”企业整治的协调，加大环保执

法力度，坚决查处环境违法行为，对涉及行政拘留、犯罪的环境

违法行为，及时调查取证移交公安部门。

工商部门依法查处取缔依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；对关闭、取

缔企业及时注销、吊销营业执照；严格落实工商登记相关规定，

对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不予工商登记。

国土部门对非法占用土地或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整治范围

内的企业进行处罚；严把建设项目征、用地审批关，严禁向违法

企业提供土地。

公安部门要积极配合取缔工作，严厉打击干扰、破坏取缔工

作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对移交的案件要及时依法处理。

国有林场负责对林场内所有违章建筑、小企业，依法依规、

分类整治，该取缔的取缔，该拆除的拆除。

供电部门执行政府有关部门做出的对关停、取缔企业和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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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企业依法采取停、限电措施的决定；对取缔和关停的企业采

取有效措施，使其彻底丧失生产能力并严禁反弹；对违规向关停

和取缔的企业供电的人员，要进行责任追究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。各行政村、镇人民政府各部门

及各有关责任单位要明确一名主管领导牵头，充分发挥各级网格

作用，制定实施方案，明确责任，全面开展排查整治活动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依法实施。要依法依规整治，对于拆除取

缔的，应设定时限限期自行拆除；对于超过时限拒不纠正的，依

法采取强制拆除等措施。

（三）建立台账，及时报告。各行政村、镇人民政府各部门

及各有关责任单位要建立工作台帐，明晰企业名称、地址、整治

类型、整治期限，完成日期，明确责任到人。台账样表见附件。

（四）广泛宣传，发动群众。要通过网络、报纸、标语、宣

传条幅等媒体，广泛宣传专项整治的目标要求、方式方法。畅通

举报渠道，发挥有奖举报的激励作用，充分动员群众广泛参与，

强化工作氛围，形成强大合力。

（五）加强督导，严格问责。要严格按照标准和时限落实整

治任务，对排查发现的整治企业要发现一家、列入台账一家、跟

踪督查一家、整治到位一家，对瞒报、漏报、弄虚作假、整治不

到位的的严格问责。对整治结束后仍然发现“小散乱污”以及“八

小”企业的，进行全镇通报并限期整治到位，对逾期未整治到位

的相关单位及负责人，进行追责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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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官渡镇小散乱污企业整治台账

（镇环保所联系人：刘正伟 电话：5656986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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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官渡镇小散乱污企业整治台账

填报单位： （盖章） 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
所在行政

村
企业名称 地址 企业类型 整治要求 整治期限 责任人

完成情况
（完成日期）

注：1.此表自 2月起每月 25 日前上报。2.类型分为：小散乱差、小散乱污、八小。3.整治要求包括补办手续、整改完善、限期拆除。

4.完成情况为报送时企业情况，根据整治要求包括补办手续、正在整治、正在拆除、拆除到位等，已完成的应注明完成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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